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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

公告
董事任職資格獲核准

茲提述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日期為2022年11月1日的通函（「通函」），內容有關
本行委任周伯文先生為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行於近日收到《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關於中信銀行周伯文任職資格的批覆》（金覆
[2023]237號），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已核准周伯文先生擔任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任職
資格。

本行董事會（「董事會」）於此正式宣布：

周伯文先生就任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任期自2023年8月31日起，至本行第六屆董事會任
期屆滿之日止。周伯文先生在滿足法律法規和本行公司章程規定的情況下，任期屆滿後
可以連選連任。

周伯文先生擔任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期間，將按照本行2020年年度股東大會通過的第六
屆董事會董事津貼政策收取報酬，其報酬包括基本報酬、掛鉤浮動報酬、津貼三部分。
其中，基本報酬為固定金額，每人每年稅前24萬元人民幣，按月度發放。掛鉤浮動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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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每人每年稅前10萬元人民幣，與年度履職評價結果掛鉤，評為「稱職」和「基本稱職」
的，分別按100%、60%發放；評為「不稱職」的，浮動報酬不予發放。浮動報酬在每年3月
下旬年度監事會根據公司治理規則審定上年度履職評價結果後發放。

此外，本行將按照擔任董事會專門委員會職務情況發放一定津貼。其中，擔任董事會風
險管理委員會主席和委員、董事會審計與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主席和委員的，獨立非執
行董事津貼標準分別為每人每年3萬元人民幣及2萬元人民幣。擔任其他董事會專門委員
會主席和委員的，津貼標準分別為每人每年2萬元人民幣及1萬元人民幣。同時在多個董
事會專門委員會任職的，累積計算。上述津貼按月度發放。

周伯文先生的簡歷及其他根據有關法律法規須予披露的信息請參見通函，通函已刊載於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和本行網站（www.citicbank.com）。

本行董事會對周伯文先生的加入表示歡迎。茲提述本行日期為2022年6月28日的公告，內
容有關董事辭任。鑒於周伯文先生已正式就任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在本行擔任獨立
非執行董事滿六年的何操先生自2023年8月31日起不再擔任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董事會
審計與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主席及委員、風險管理委員會及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委
員。根據董事會相關會議決議，周伯文先生自2023年8月31日起擔任本行第六屆董事會戰
略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提名與薪酬委員會及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委員，廖子彬先生
自2023年8月31日起擔任本行第六屆董事會審計與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主席，詳情請見本
行2023年6月21日發佈的董事會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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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操先生已確認其與董事會及其任職的董事會專門委員會無不同意見，亦無任何與其辭
任有關的或其認為有必要引起本行股東、債權人和其他利益相關者注意的情況。何操先
生亦均確認其無任何針對本行正在發生或將要發生的訴訟和爭議。董事會對何操先生在
本行任職期間為本行做出的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方合英
董事長

中國‧北京
2023年9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執行董事為方合英先生（董事長）、劉成先生（行長）及郭黨懷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曹國強先生、黃芳女士及王彥康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麗華女士、錢
軍先生、廖子彬先生及周伯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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